[bookmark: _Toc24716]关于调整秦皇岛市第三医院
药事管理和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为保障医院药事工作的顺利开展，因人事变动，现对药事管理和药物治疗学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调整如下：
主任委员：刘 冰 
副主任委员：刘 平
委      员：彭卫平  廉璐琛  闫春伟  秦  峰
付 秋  刘加群  周 丹  杨延源  
田玉晶  闫 蕊  王栀琪  施 展  
曾德娜  魏爱乐 李学婧
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杨丽敏  焦秀娟  郎晓林  苗 亮   常占平  冷学艳  
李艳静  曹鹏遥  王思宇  张曦丹  田雨荣  徐东波
王丽杰  郭秋君  魏欣欣  苏启超  孟 超   李天成 
石云志  吴志民  杨建军  李春晖  李 扬   么建立  
王凤永  陈 峰   刘宇薇  王洪伟  李 娜   马艳玲 
杨方印  沈艳玲  李海芳  李吉英  高永红  张春宝
列席人员：丁丽娜 王贺名  胡一鸣 
办公室设在药剂科，负责药事管理的日常工作
办公室主任：付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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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第三医院
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药品管理法》和《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为安全合理的使用药物，保证患者用药的安全、有效、经济，结合我院实际，医院成立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委员会是医院药事管理的监督管理机构，也是对医院药事各项重要事项做出决策的专业技术组织，为规范委员会的各项工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主任委员：刘  冰 
副主任委员：刘  平
委      员：彭卫平  廉璐琛  闫春伟  秦  峰
付  秋  刘加群  周  丹  杨延源  
田玉晶  闫  蕊  王栀琪  施  展  
曾德娜  魏爱乐  李学婧
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杨丽敏  焦秀娟  郎晓林  苗  亮  常占平  冷学艳  
李艳静  曹鹏遥  王思宇  张曦丹  田雨荣  徐东波
王丽杰  郭秋君  魏欣欣  苏启超  孟  超  李天成 
石云志  吴志民  杨建军  李春晖  李  扬  么建立  
王凤永  陈  峰  刘宇薇  王洪伟  李  娜  马艳玲 
杨方印  沈艳玲  李海芳  李吉英  高永红  张春宝
列席人员：丁丽娜 王贺名 胡一鸣
办公室设在药剂科，负责药事管理的日常工作。
办公室主任：付  秋
二、工作制度
    1.委员会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每年不少于2次，总结、检查、安排下一阶段工作。遇特殊情况可由3名以上委员提议，主任委员同意召开临时会议。
    2.委员会会议应在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的情况下召开。
    3.委员会向医院负责，有责任向医院报告工作情况。 
4.委员会每年定期组织召开药品质量监督和药品不良反应监察研讨会，总结交流经验，学习、培训药品监督和药品不良反应监察的知识及技能，同时定期对临床进行合理用药检查，对不合理用药予以评价。
5.委员会委员专家库的产生。委员会的委员专家库成员由各临床科主任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临床医学、药学专家组成。
6.认真贯彻落实《药品管理法》等国家药事法规，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制订我院有关药物与治疗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保障药品的安全性与质量，促进合理用药，使医院药物与治疗学管理达到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要求。
三、工作职责与任务
1.监督、检查全院药事工作。
    2.负责制定我院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并督导实施。
    3.负责制定与定期修订我院基本用药目录，并督导实施。
    4.建立新药品遴选制度，并督导实施。
    5.定期调查分析全院药品使用情况，指导药物临床研究，优化药物治疗方案。组织相关专家评价药品临床疗效与安全性，对不合理用药提出干预和改进措施。
    6.督查毒、麻、精神等特殊管理药品的临床使用与规范化管理情况，对存在的问题与隐患提出整改意见，并督导落实。
    7.分析、评价药品不良反应、用药错误，提供咨询和指导。
8.对医务人员进行有关药事法规、合理用药知识教育，监督检查临床各科室用药情况，提出改进意见。
9.医务科负责医院药物治疗相关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对全院医疗工作和医务行政工作进行计划、组织、实施、控制、协调。医务科指定专人负责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相关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开展对临床科室用药的监督、检查与评价。
10.药剂科负责药品管理、药学专业技术服务、药事管理以及临床药学工作。药剂科具体负责医院的药事管理工作，管理临床用药和各项药学技术服务。落实委员会的决议，在委员会闭会期间，药剂科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内，履行委员会职能，做出临时性决定。在此期间遇不能自行处理的事项，应及时向主任或副主任请示，或提议召开临时会议。所有临时性决定均应在下次委员会会议上进行通报，并经会议通过方可成为正式决议。药剂科主任负责做好会议记录，编制会议纪要，整理并保存委员会的文件和档案，并向全体委员通报。
[bookmark: _Toc9376]  四、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委员的权利
    1.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独立履行职责并对委员会负责，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2.对医院药物与治疗学管理问题进行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
    3.对医院各科用药进行监督检查。
    4.参加委员会会议，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和表决。
    5.在委员会闭会期间，监督药剂科的药事管理工作。
（二）委员的义务
    1.按时参加会议，本着认真负责和科学公正的态度参与议题的讨论和决议的表决。
    2.对委员会的有关议题和决议应保守秘密，特别是对药品使用排序、新药申购计划的讨论情况、审评意见及其它有关情况须予以保密。
    3.若委员与委员会讨论的议题有直接利害关系，该委员应主动向主任委员申明并在评议表决时回避。
    4.委员不得接受与新药申请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馈赠，不得私下与新药生产、供货单位、人员进行可能影响到公务的接触。
    5.委员有义务向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举报任何不公正、不廉洁行为。
    6.收集药物与治疗管理信息，征集有关意见和建议，经过整理后提交给委员会参考。
    7.学习有关法规和知识，参加有关培训，不断提高药物与治疗管理水平和能力。
    8.委员应积极宣传并带头落实委员会各项决议。
五、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领导下的工作管理小组
（一）医院药品质量控制管理小组
组  长：刘  冰
副组长：刘  平
组  员：付  秋  田玉晶  刘加群  周  丹  白洪涛 王栀琪
职责：负责协助委员会，对全院使用的药品进行质量监督、检查，处理涉及药品质量、工作质量的严重事件。
注：药品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地点设在药剂科，由药剂科主任具体负责日常事务。
（二）药剂科药品质量控制管理小组
组  长：付  秋
组  员：白洪涛  王栀琪  魏爱乐  李学婧  杨维丽  张  柳  李晓强  居秀会
职  责：质量监督管理小组依据《药品管理法》、《处方管理办法》对药剂科各部门的药品质量管理及流程进行监督。
（三）药品采购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刘  冰
副组长：刘  平
组  员：付  秋  王栀琪  杨维丽  张  柳  顾艳光
职  责：负责协助委员会，保证本院基本用药目录中药品的供应，保证采购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要求，定期向药事委员会通报本院药品采购情况。
（四）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监测领导小组
组  长：刘  平
副组长：刘加群  田玉晶  周  丹  魏爱乐  李学婧
组  员：药剂科全体药师、各临床科室主任、各临床科室护士长
职  责：制定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制度，组织疑难病例关联性的研究和讨论，负责不良反应临床资料的调查。
（五）合理用药管理小组
组  长：刘  平
副组长：刘加群  田玉晶
组  员：付  秋  魏爱乐  李学婧  各临床科主任
职  责：负责协助委员会，对全院临床科室正确、合理使用药品进行指导，制定我院合理用药指导原则，监测药品的使用，运用药物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监督、检查、分析我院药品使用动态，对药物滥用和不合理使用进行干预。
（六）药剂科处方点评小组
组  长：刘  平
副组长：付  秋
组  员：王栀琪  白洪涛  魏爱乐  李学婧  李晓强 居秀会  张 柳  高鹏燕
职  责：负责临床合理用药管理和处方评价的日常工作。
（七）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小组
组  长：刘  冰
副组长：刘  平  彭卫平
组  员：付  秋  刘加群  田玉晶  周 丹  吕茂忠  刘 龙  白洪涛  王栀琪  魏爱乐  李学婧  张 柳  
杨维丽  李晓强  居秀会  赵丽梅  左湘宜
[bookmark: _GoBack]职  责：负责全院的毒、麻、精神等特殊管理药品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和解决方法，规范我院毒、麻、精神等特殊管理药品的管理。
（八）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小组
组  长：刘  冰
副组长：刘  平  彭卫平 闫春伟  
组  员：药事委员会委员及专家库成员
职  责：在药事会的领导下，对医院临床科室正确、合理使用抗菌药物进行指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医院抗菌药物的引进和添加进行监管。同时，对现有品种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进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九）药物安全性监测小组
责任人：药剂科全体人员
职  责：及时发现和处理药品在院内流通和使用的整个过程中发现的安全性问题。
（十）中药药事管理小组
组  长：刘  平
副组长：王栀琪
组  员：付  秋  白洪涛  许琳琳  杨维丽  张柳
职  责：对医院中药饮片采购供应和临床合理使用进行监督和指导。

